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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、
社
會
個
索
診
斷
的
基
本
概
念

將
社
會
個
揉
工
作
科
學
性
的
診
斷
分
析
此
一
揖
念
引
進
監
灣
社
會
最
早
的
要
算
是
葉

楚
生
所
著
「
社
會
工
作
概
論
」
一
苔
，
未
僅
所
介
紹
的
這
種
專
業
芳
法
二
十
多
年
來
一
直

被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所
最
常
使
用
，
並
且
也
是
目
前
各
縣
市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最
適
合
參

考
的
。
以
下
就
是
葉
氏
的
個
集
工
作
診
斷
的
原
則
與
技
柄
。
(
葉
楚
生
，
一
九
六
四
)

一
、
對
集
主
及
其
問
題
之
綜
合
分
析
與
診
斷

社
會
個
集
診
斷
是
把
有
關
個
集
各
種
調
瓷
所
得
的
養
料
經
過
綜
合
的
分
析
與
比
較
研

究
，
確
定
求
助
者
的
問
題
所
在
與
問
題
的
成
因
，
以
便
對
症
施
槳
，
給
予
處
理
。
誇
斷
的

工
作
大
致
可
以
分
為
﹒
-

1

詳
細
研
究
分
析
所
有
的
卒
質
經
過
及
審
查
所
有
的
資
料
(
包
括
揉
主
關
係
人
的
談

話
，
各
種
有
關
集
主
及
其
問
題
的
記
載
文
件
及
各
有
關
磁
閥
的
有
關
揉
念
等
0
)
估
量
掰

一
件
晦
"
物
的
價
值
及
其
與
提
主
及
其
問
題
的
因
果
關
係
。

2

比
較
、
選
擇
與
組
織
所
發
現
的
事
宜
與
資
料
，
發
現
址
(
因
果
關
係
咒
其
與
接
主
的

相
五
關
係
。

3

根
擴
所
帶
的
事
實
與
資
料
，
運
用
社
會
學
、
心
理
學
與
思
維
串
的
觀
點
和
方
法
，

參
照
工
作
員
對
集
主
及
其
問
題
自
間
諜
時
即
已
開
始
接
縛
的
各
種
認
識
，
對
案
、
王
及
其
問

題
作
}
綜
合
的
診
斷
。

診
斷
(
有
些
人
稱
解
體
)
的
目
的•• 

第
一
是
要
說
明
問
題
的
真
相
、
特
質
、
癥
結
所
在
，
導
因
及
其
對
集
主
的
影
響
。

第
二
是
要
認
識
案
主
的
人
格
，
其
所
在
環
揖
與
其
社
會
關
係
'
並
要
注
意
案
主
關
係

人
的
人
格
及
其
與
提
主
的
交
互
關
係
'
以
及
集
主
對
問
題
的
態
度
和
對
其
本
身
與
其
社
會

環
境
的
看
法
。

第
三
是
要
發
現
解
決
問
題
的
阻
力
與
助
力
，
以
俯
設
計
處
理
的
參
考
。
這
真
要
特
別

注
意
集
主
及
其
關
係
人
的
能
度
，
集
主
的
社
會
關
係
'
以
及
其
他
各
種
社
會
黃
頭
。

社
會
診
斷
不
是
一
件
容
易
的
工
作
，
較
醫
師
的
詩
斷
疾
病
似
更
困
難
。
因
為
社
會
現

象
芳
面
，
因
某
關
係
過
於
搜
雜
，
僅
憑
一
些
零
碎
的
寧
質
及
片
斷
的
觀
察
質
不
易
發
現
其

真
正
的
因
果
關
係
而
連
作
論
斷
。
即
使
是
富
有
經
驗
的
個
案
工
作
專
家
也
認
為
沒
有
一
個

社
會
事
件
可
撞
得
最
後
而
不
能
再
有
修
改
的
解
釋
，
也
沒
有
一
個
診
斷
可
能
成
為
一
個
最

完
全
的
診
斷
。
因
此
在
進
行
診
斷
工
作
時
，
工
作
員
只
能
認
為
所
作
的
診
斷
是
一
時
的
診

斷
，
而
不
是
最
後
的
詩
斷
，
應
保
持
臨
時
發
現
新
資
料
或
新
事
實
的
隨
時
修
改
。
診
斷
雖

是
在
調
查
研
究
工
作
告
一
段
落
以
接
對
於
問
題
及
眾
主
的
綜
合
分
析
，
但
是
工
作
且
在
開

始
接
受
申
請
與
初
次
會
談
時
師
已
隨
時
進
行
著
診
斷
工
作
。
同
時
，
可
能
的
診
斷
不
僅
應

根
攝
調
查
事
實
及
研
究
委
料
所
得
來
的
結
果
，
還
需
運
用
個
案
工
作
員
的
經
驗
、
技
巧
與

判
斷
力
，
以
估
量
各
種
不
同
的
事
實
，
以
組
成
一
個
綜
合
的
發
體
誇
斷
。

一
了
個
案
診
斷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
此
外
一
診
斷
向
讀
注
意
不
列
基
本
原
則
﹒
-

1

工
作
且
要
保
持
絕
對
客
觀
的
態
度
，
要
運
用
科
學
精
神
研
究
事
務
，
不
可
帶
有
色

眼
鏡
觀
察
和
解
釋
卒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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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要
用
分
析
的
頭
腦
與
灰
頭
的
思
維
，
比
較
研
究
一
切
事
物
，
要
知
道
柯
者
是
路
子

掏
汰
不
可
用
的
資
料
，
要
知
道
如
何
選
擇
並
集
中
注
意
有
用
的
資
料
。
不
可
間
關
吞
殼
的

迎
作
籠
統
的
武
斷
，
而
要
運
用
思
維
與
經
驗
，
將
分
析
研
究
的
結
果
聯
聽
起
來
使
成
為
一



個
綜
合
的
診
斷
。

3

工
作
員
要
有
基
本
的
社
會
學
與
心
理
學
索
養
及
盟
富
的
人
生
經
驗
，
對
於
各
種
社

會
問
題
要
有
豐
蜜
的
常
識
，
沒
有
這
些
基
本
條
件
，
對
於
社
會
現
象
的
人
格
發
展
種
種
問

題
將
難
獲
得
正
確
的
解
釋
，
對
見
到
的
集
主
若
干
社
會
事
實
和
個
人
行
為
也
不
易
解
釋
其

意
義
故
發
現
其
因
果
關
係
'
對
於
案
主
的
痛
苦
和
感
覺
也
難
寄
予
深
切
的
同
情
。
因
此
診

斷
有
時
還
要
經
過
上
級
人
員
的
指
導
或
個
集
會
議
的
討
論
。

4

要
作
有
目
的
的
診
斷
。
診
斷
時
要
注
意
種
現
其
問
題
，
發
現
問
題
之
所
在
及
影
響

與
其
造
成
的
原
因
及
其
解
決
的
可
能
途
倍
。
要
為
尋
求
適
切
的
處
置
設
計
而
施
行
診
斷
，

認
診
斷
就
是
設
計
處
置
的
準
備
。
在
個
集
工
作
進
行
中
，
對
於
案
主
隨
時
所
提
供
的
診
斷

意
見
和
解
釋
實
已
是
對
問
題
的
處
理
或
治
療
。
因
此
對
於
案
情
不
可
無
目
的
地
提
出
問
題

和
其
本
人
的
診
斷
意
見
，
也
不
可
在
不
成
熟
的
時
期
任
意
的
提
供
任
何
解
釋
，
診
斷
與
處

置
或
服
務
之
設
計
是
不
可
分
的
一
個
工
作
步
驟
。
在
診
斷
中
應
郎
隨
時
從
事
處
理
計
割
的

接
訂
。

貳
、

心
理
學
一
社
會
診
斷
的
提
倡
與
運
用

一
、
診
斷
的
意
義
及
其
在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中
的
重
要
性

診
斷
一
詞
乃
由
英
文
丘
臼
昀
口
。
叩
門
的
所
翻
語
而
來
，
而
已

E
m
D
O泣
的
在
希
臘
文
中

有
甚
門
o
c
m
y和
}
g
o
t
1口
問
兩
方
面
的
意
義
，
也
就
是
透
過
對
問
題
的
了
解
，
以
發
現

協
助
讀
治
療
的
方
向
，
即
為
診
斷
(
白
白
門
門

E
.
E
.
-九
七
0
)

。
個
案
工
作
者
對
案
主

的
問
題
所
做
的
診
斷
，
一
方
面
是
社
會
工
作
五
大
原
則
中
之
首
要
項
目
，
同
時
也
是
個
案

工
作
程
序
中
的
始
業
要
項
。

社
會
工
作
五
大
原
則
中
的
一
項
原
則
，
即
為
診
斷
暨
了
解
所
殷
勤
的
事
象
，
從
事
診

斷
和
了
解
時
必
須
注
意
﹒• 

• 

對
困
難
和
問
題
性
質
的
分
析
，
對
受
助
者
意
願
和
能
力
的
了
解
;

.
隨
著
情
況
之
改
變
必
須
修
正
其
診
斷
之
內
容
;

﹒
必
須
鼓
勵
受
助
者
參
與
診
斷
之
過
程
;

﹒
診
斷
必
須
為
提
供
服
務
而
作
;

﹒
診
斷
必
須
應
用
以
提
高
服
務
的
功
殼
兮
旦
旦
-
a
-
M
N
.
一
九
六
七
)

診
斷
是
個
案
工
作
程
序
中
之
始
業
要
項
。
個
案
工
作
程
序
包
括
接
笑
、
診
斷
、
治
療

、
結
策
以
及
隨
訪
等
。
診
斷
之
內
站
乃
來
自
集
主
之
前
來
申
請
幫
助
或
被
照
會
前
來
接
受

幫
助
時
所
安
排
的
接
案

(
E
Z
}日
)
過
程
中
所
從
事
之
贅
料
彙
集
(
戶
口
卅
日
自
旦
戶
。
口

問
旦
F
R
E
m
)
和
資
料
整
理
分
析
之
所
得
並
以
上
項
所
得
作
為
診
斷
與
評
價
之
依
接
或
參

考
，
所
以
診
斷
叉
稱
為
一
帶
斷
評
價2
E
m
口
。
的
立n
m

〈
且
已
丘
吉
口
)

接
察
、
資
料
彙
集
以
及
資
料
整
理
分
析
，
主
要
以
會
談
(
戶
口
門
叩
門
〈
古
話
)
芳
式
獲
得

所
需
之
資
料•• 

包
括
以
對
受
助
者
本
身
及
其
有
關
人
員
之
會
談
所
得
為
主
的
資
料
，
其
次

才
是
透
過
機
構
之
間
的
資
料
交
換
(
戶
口
卅
日
旦
旦
古
口E
H
R
n
y
g
m
m
)
所
得
之
資
料
。

因
此
，
診
斷
常
常
包
括
五
至
六
次
會
談
，
或
二
至
三
週
的
期
間
始
能
完
成
。
還
種
診
斷
是

依
攘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的
觀
點
所
作
，
所
以
早
年
稱
之
為
社
會
診
斷
。
有
關
社
會
診
斷
的
理

論
與
技
術
，
在
「
帶
領
員
工
的
叮
當
術
」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八
0
)
書
中
會
有
詳
細
的
介
紹

。

二
、
社
會
帶
斷

社
會
診
斷
(
m
o旦旦
已

E
m
口
。
叩
門
的
〉
乃
指
對
笑
、
王
之
社
會
情
境
和
人
格
缺
失
方
向
盡

可
能
的
予
以
正
確
的
界
定
過
程
或
分
析
說
明
。
醫
學
診
斷
(
旦
旦
古
巴
巴
血
肉
口
o
m
2
)乃

是
醫
師
從
病
人
所
顯
示
之
各
種
症
狀
中
，
界
定
其
病
情
與
病
名
。
社
會
診
斷
則
是
對
社
會

適
應
上
之
不
良
功
能
及
其
性
格
缺
失
方
向
之
研
究
工
作
，
是
以
榮
、
王
社
會
功
能
表
現
為
主

要
根
攘
，
因
此
又
有
人
稱
之
為
社
會
研
究
(
2
旦
旦
叩
門
口
已
凶
1
)
。
(
目
。
臣
的
"
可
﹒
一
九

七
二
)社

會
診
斷
一
一
訊
自
李
奎
蒙
在
其
所
著
「
社
會
診
斷
」
一
書
中
開
始
倡
用
，
後
來
為
社

會
工
作
界
，
尤
其
是
個
案
工
作
者
所
普
遍
採
用
。
早
年
的
社
會
診
斷
比
較
傾
向
於
功
能
誠

的
個
案
工
作
(
門
口
口
口
泣
。
口
已
】
明
白
芯
旦
旦
的
郎
的
。
看
自

5

取
向
，
後
來
由
於
診
斷
分
析

誠
的
個
案
工
作

2
z
m
口
。
叩
門
古
巴
寄
自
信
旦
旦
旦
的
問
乏
自
何
)
進
一
步
以
精
神
A
J析

理
論
來
診
斷
案
主
的
人
格
放
心
理
的
問
題
，
才
使
個
案
工
作
的
診
斷
突
破
社
會
診
斷
的
範

圈
，
進
而
對
集
主
的
內
在
因
素
從
事
揉
究
。
診
斷
改
個
靠
工
作
被
修
正
後
，
遂
成
為
心
理

暨
社
會
治
療
蔽
的
個
接
工
作
，
於
是
一
種
無
顧
「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」
的
個
案
工
作
診
斷

準
則
因
而
形
成
。

-2。一

三
、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


心
理
覺
社
會
診
斷
的
目
的
在
於
一
尋
求
「
這
個
人
如
何
才
能
獲
取
有
效
的
幫
助
」
。
因

此
，
診
斷
的
目
的
在
於
組
合
治
療
計
剖
:
包
括
治
療
的
內
容
、
目
的
、
以
及
步
驟
等
。
診

斷
的
程
序
從
個
案
工
作
者
首
次
見
到
集
主
開
始
，
一
直
到
進
一
步
的
會
談
和
發
料
收
集
興

了
解
為
止
的
整
個
過
程
。
在
這
段
期
間
個
案
工
作
者
自
動
而
積
極
地
從
事
一
種
心
理
暨
社

會
的
研
究
，
並
獲
助
初
期
的
治
療
計
劃
。
因
此
，
這
種
診
斷
必
須
是
有
計
劃
的
、
有
步
驟

的
和
有
目
的
的
。

在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過
程
中
，
個
集
工
作
者
並
企
圖
從
事
對
集
主
問
題
性
質
和
集
主

能
力
與
缺
失
方
向
的
評
估
，
以
發
現
一
切
適
用
於
該
撓
、
玉
的
個
案
工
作
方
法
與
技
能
，
亦

即
尋
求
如
何
能
增
進
集
主
面
對
問
題
和
有
效
解
決
其
問
題
的
方
法
或
途
館
及
其
評
價
工
作

，
這
些
診
斷
性
的
評
價
工
作
包
括
對
以
下
各
項
問
題
的
探
究

•• 

• 

有
那
些
問
題
?
這
些
問
題
的
性
質
如
何
?

﹒
形
成
上
述
問
題
的
可
能
因
素
為
何
?
這
些
可
能
因
索
之
間
的
關
連
性
又
如
何
?

. 

• 

有
那
些
環
境
因
素
或
生
活
情
羽
必
調
加
以
改
善
或
修
正
?

鑫
、
心
捏
每
一
社
會
診
斷
的
妥
項
與
內
容

一
、
心
理
陸
社
會
診
斷
的
要
項

從
診
斷
內
容
之
系
統
與
組
合
化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工
作
宜
分
為
以
下

各
項
依
次
或
分
別
進
行
﹒

• 

• 

對
提
主
目
前
所
長
現
的
問
題
及
其
形
成
因
素
之
分
析
。

﹒
對
集
主
之
家
庭
生
活
情
呢
及
其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因
素
之
分
析
，
包
括
對
家
庭
病
理

因
素
之
分
析
。

﹒
集
全
個
人
的
生
長
史
及
其
行
為
動
力
之
分
析
，
包
括
對
其
常
用
之
心
理
防
衛
法
及

其
評
價
。

﹒
對
話
個
集
診
斷
分
析
之
摘
要
描
述
。

﹒
對
集
主
接
受
智
助
的
意
頤
和
使
用
暫
助
能
力
之
評
估
，
以
及

﹒
對
話
個
集
服
務
或
治
療
計
割
的
接
定
。

二
、
心
理
壁
社
會
診
斷
谷
要
項
的
內
容
與
說
明

1

「
待
助一
研
項
」
與
問
題
性
質
的
確
認

笑
、
王
前
來
申
請
協
助
或
被
照
會
前
來
接
受
協
助
峙
，
往
往
有
他
自
己
認
為
的
困
難
和

問
題
所
在
或
是
被
照
會
的
理
由
所
在
。
對
這
些
困
難
、
問
題
或
理
由
，
待
助
者
本
身
和
照

會
懺
構
的
看
法
，
往
往
和
有
關
人
員
有
所
出
入
。
因
此
，
工
作
者
應
對
各
芳
面
的
不
同
看

法
加
以
注
意
和
了
解
，
並
加
上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判
斷
Q
g
r
m
叩
門
。
口
自
己
且
m
巾
g
g

片
)

，
才
能
對
於
問
題
的
性
質
加
以
確
認
。

診
斷
評
估
的
要
項
有•• 

• 

有
那
些
問
題
?
而
這
些
問
題
的
性
質
如
何
?

﹒
上
述
各
種
情
境
的
可
改
善
或
修
正
程
度
如
何
?
如
何
才
能
有
效
地
協
助
案
主
予
以

改
善
或
修
正
?

﹒
案
主
太
身
具
有
何
種
能
力
以
備
改
善
或
修正
其
情
境
?

﹒
架
、
王
希
求
改
善
或
修
正
的
內
容
是什麼
?
並
且
有
意
改
善
或
修
正
的
動
機
如
何
?

.
且A
A主
本
身
內
在
心
理
需
要
改
革
間
或
修
正
的
是
什
麼
?

﹒
眾
主
有
何
能
力
作
此
修
正
或
改
革
日
?
運
用
何
種
方
式
才
能
使
集
主
產
生
有
效
的
改

變
?

綜
合
以
上
各
項
問
題
，
以
及
對
這
些
問
題
探
求
所
得
資
料
，
即
第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
之
主
要
資
料
。
進
一
步
如
何
把
這
些
資
料
作
正
確
的
評
定
(
自
由
自
由

B
g

片
)
，
確
定
問

題
的
形
成
因
素
及
其
相
五
閑
之
關
保
，
以
及
所
得
資
料
之
類
化

(
2
z
m
E
芯
丘
吉
口
)

，
即
為
誇
斷
的
程
序
。

2

家
庭
環
境
與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
對
集
主
的
困
難
或
問
題
認
清
之
後
，
接
著
即
應
對
其
家
庭
生
活
情
況
和
家
庭
心
理
動

態
關
係

(
E
S
已
明
旬
的
苦
苦
身
口
ω
5

戶
口
的V
加
以
研
判
。

第
一
項
是
家
庭
經
濟
狀
況
:
包
括
家
庭
收
入
的
來
、
頓
和
數
量
，
以
及
這
些
數
量
是
否

足
以
維
持
家
庭
生
活
的
需
求
﹒
，
家
庭
經
濟
的
運
用
和
分配
情
形
適
當
與
否
﹒
，
家
陸
人
員
的

基
本
生
活
需
要
是
否
獲
得
充
分
的
滿
足
，
若
杏
，
則
原
因
何
在
;
家
塵
負
債
程
度
;
以
及

其
他
特
餘
的
家
庭
經
濟
問
題
。

一位一

第
二
項
是
家
庭
位
康
情
況•• 

家
庭
人
員
的
值
康
檢
瓷
情
形
?
在何
種
醫
療
攪
構
接
受

的
檢
查
?
家
庭
人
員
的
一
般
健
康
保
件
如
何
?
家
人
中
患
有
明
顯
的
痕
病
情
形
，
包
括
重

大
急
性
疾
病
和
慢
性
疾
病
情
形
﹒
，
上
述
各
種
疾
病
和
保
健
有
否
得
到
受
苦
的
治
療
和
照
誰



，
若
苔
，
主
要
原
因
何
在
?
以
及
家
入
健
康
和
疾
病
預
測
和
發
展
。

第
三
項
是
家
庭
文
化
生
活
狀
現
﹒
﹒
桐
種
價
值
觀
念
或
文
化
特
殊
影
響
家
庭
生
活
功
能

?
婚
姻
與
夫
妻
關
係
適
應
情
形
﹒
，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教
養
龍
度
和
方
法
如
何
?
家
庭
人
員
接

受
教
育
的
程
度
和
情
有
﹒
，
家
人
的
職
業
種
類
和
適
應
情
形
﹒
，
家
人
與
鄰
居
的
關
係
和
社
區

生
活
型
態
的
認
同
程
陵
﹒
'
，
家
人
的
宗
教
生
活
的
特
質
﹒
，
以
及
家
庭
的
特
殊
問
題
和
其
因
素

所
在
。第

四
項
是
家
蛙
生
活
的
功
能
﹒
﹒
家
庭
成
員
之
滿
足
和
安
全
保
護
﹒
，
家
庭
人
員
的
親
情

和
交
互
關
保
﹒
﹒
家
陸
人
員
的
個
人
認
同
和
家
庭
仿
同
的
程
度
﹒
，
家
庭
成
員
的
性
身
份
確
立

與
發
展
程
序
;
家
庭
成
員
社
會
角
色
和
社
會
就
合
的
程
度
;
以
及
子
女
對
學
習
動
搜
、
求

進
步
願
望
和
創
造
能
力
的
故
展
情
形
。

第
五
項
是
家
庭
人
民
之
間
心
也
動
態
的
關
係
和
表
現
﹒
﹒
夫
妻
感
情
與
關
係
的
表
現
﹒
，

夫
藝
闢
係
對
子
女
的
影
響
﹒
，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教
導
態
度
﹒
'
子
女
之
間
的
關
係
和
價
值
觀
念

;
以
及
特
殊
的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方
面
的
問
題
。
(
廖
榮
利
，
一
九
七
九
，
A
)

3

察
、
主
個
人
生
活
經
驗
與
行
為
特
質

個
人
的
生
活
經
驗
和
行
為
特
質
，
是
一
項
較
兵
體
和
深
入
的
診
斷
內
容
，
並
且
也
是

靜
斷
的
中
心
觀
題
。

第
一
項
是
個
人
的
生
長
情
況•• 

包
括
胎
兒
、
出
生
、
幼
兒
、
兒
童
和
青
少
年
期
的
發

展
情
況
﹒
'
個
人
對
父
母
態
度
和
個
人
與
兄
弟
姊
妹
的
關
係
﹒
，
他
人
對
生
長
過
程
的
感
受
﹒
，

以
及
個
人
行
為
發
展
功
能
2
2
已
。
℃B
g
E
H
E
m
r

己
的
發
展
程
度
。

第
二
項
是
學
習
過
程
和
學
校
適
應
情
況•• 

自
小
學
起
的
學
習
過
程
和
學
校
適
應
是
說

明
一
個
人
成
長
的
重
要
部
份
，
因
此
對
集
主
個
人
在
校
與
同
儕
團
體
、
對
教
師
以
及
對
學

習
成
殼
的
表
現
均
應
了
解
。
在
學
校
教
育
過
程
中
社
會
化
過
程
(
的
。
已
巳
芯
旦
的
。
口
)
對

該
個
人
的
特
株
意
義
是
代
表
個
人
目
前
的
放
就
感
和
價
值
取
向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
第
三
項
是
個
人
對
職
業
的
適
應
情
況
﹒
﹒
選
擇
該
項
職
業
的
主
要
理
由
﹒
'
職
業
的
迫
切

性
和
滿
足
程
度
﹒
'
與
問
寧
和
上
司
的
相
處
情
形
﹒
，
收
入
與
生
活
需
要
的
配
合
程
度
﹒
，
以
及

對
職
業
的
進
一
步
抱
負
所
在
。

第
四
項
是
個
人
的
社
會
生
活
表
現
﹒
﹒
與
社
區
有
關
文
化
活
動
和
人
物
的
臨
度
和
接
觸

情
形
;
與
同
年
歲
的
鄰
居
典
文
人
的
關
係
;
對
具
有
棋
威
地
仕
的
人
的
態
度
、
感
受
和
民 應

;
宗
教
信
仰
和
活
動
與
參
與
情
形
;
以
及
其
他
個
人
特
殊
文
化
生
活
專
項
。

第
五
項
是
人
格
特
質
和
情
緒
因
索
•• 

對
個
人
情
緒
感
受
之
處
理
方
式
，
平
日
對
滿
足

和
挫
折
的
情
緒
表
達
方
式
，
人
格
構
造
和
自
我
功
能
表
現
;
主
要
常
用
的
心
理
自
衛
或
防

衛
轉
攬
?
及
其
對
個
人
情
緒
適
應
和
人
際
關
係
的
影
響
。

第
六
項
是
自
我
功
能•• 

本
我
、
自
我
和
起
我
的
統
合
(
戶
口
Z

閥
門
叩
門
戶
。
口
)
程
度
;

心
理
自
衛
能
力
的
表
現
;
心
理
自
衛
運
用
的
迫
切
程
度
及
其
病
理
所
在
及
其
自
我
能
力
(

明
問
。
叩
門
門
m
D
E
己
的
寶
貴
。

第
七
項
是
個
人
對
親
友
和
有
關
人
民
的
關
係

•• 

如
對
別
人
是
友
菁
、
接
納
、
親
近
的

或
是
具
有
敵
意
、
拒
絕
、
疏
遠
的
;
對
人
是
採
行
富
有
彈
性
或
有
仲
縮
性
與
不
可
妥
協
的

，
或
相
反
地
是
採
行
自
恃
性
、
固
執
的
，
不
可
協
調
的
態
度
;
對
人
態
度
始
終
一
致
的
法

是
對
人
態
度
是
變
化
不
定
的
;
以
及
對
人
是
積
極
和
進
取
，
是
消
極
被
動
的
。
對
以
上
行

為
對
個
人
適
應
，
人
際
關
係
和
社
會
功
能
的
直
接
和
間
接
的
相
關
所
在
，
必
讀
作
兵
體
和

明
確
的
說
明
。

4

霖
、
王
對
接
受
協
助
的
意
願
與
運
用
能
力
的
評
估

集
主
對
其
困
難
的
看
法
和
對
機
構
服
務
的
看
法
往
往
有
很
大
的
出
入
，
因
為
他
們
可

能
是
自
動
申
請
協
助
，
也
可
能
是
他
人
照
會
前
來
接
受
協
助
，
更
有
的
是
工
作
者
自
己
發

現
集
主
需
要
協
助
。
因
此
，
待
助
者
對
工
作
者
不
要
提
供
的
服
務
試
治
療
，
其
願
意
的
程

度
每
有
所
不
同
。
同
時
由
於
榮
、
王
對
機
構
服
務
性
質
的
了
解
程
度
或
由
于
其
本
身
行
為
特

質
的
影
響
，
他
對
機
構
提
供
服
務
的
運
用
程
度
，
亦
有
所
出
入
。
工
作
者
必
頭
客
觀
且
深

入
地
對
集
主
接
受
協
助
的
意
願
和
程
度
以
及
他
使
用
服
務
的
能
力
做
可
靠
的
評
估
和
讀
計

，
俾
供
服
務
和
治
療
計
割
之
參
考
。

在
評
估
的
過
程
中
，
讀
初
步
對
案
主
的
動
機
和
能
力
試
予
啟
發
，
尤
其
對
人
類
最
基

本
的
學
習
動
攝
和
求
進
步
的
願
望
更
要
以
間
接
和
直
接
的
方
式
加
以
引
導
，
其
中
檔
績
不

斷
的
統
予
接
納
感
受
，
蛻
轉
的
說
明
和
鼓
勵
，
以
及
勸
導
其
減
除
其
內
心
焦
慮
到
最
低
眼

皮
，
並
激
發
其
生
活
的
積
極
態
度
是
工
作
者
之
職
責
，
這
種
評
估
工
作
是
應
初
步
實
施
的

一位一

具
體
的
說
，
對
待
助
者
使
用
服
務
或
治
療
的
意
頤
和
能
力
的
評
估
，
必
讀
包
括
以
下

各
項
﹒
.



﹒
諜
主
對
困
難
和
問
題
的
原
有
認
識
程
度
;

﹒
接
主
與
工
作
者
接
觸
後
，
對
其
困
難
和
問
題
的
認
識
的
改
變
程
度
;

﹒
諜
主
對
擻
樺
的
認
識
、
期
待
、
以
及
對
其
本
身
臨
有
的
期
待
的
認
識
程
度
;

﹒
諜
主
對
棧
構
所
提
供
的
協
助
的
使
用
能
力
;
包
括
仙
過
去
接
受
有
關
機
構
協
助
的

經
騙
和
與
工
作
者
專
業
關
係
的
建
立
程
度
與
情
羽
﹒
'

﹒
集
主
對
面
對
和
處
理
問
題
壁
接
受
工
作
者
協
助
的
就
緒
(
月

8

門
戶
戶
口
。
m
m
〉
程
度
。

5
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摘
要

對
上
述
各
項
均
充
分
了
解
以
後
，
工
作
者
應
著
手
對
提
主
的
問
題
和
被
服
務
情
況
(

H
U
F
g。
s
g

。
口
的
叩
門
〈
叩
門
戶
)
試
作
結
論
，
這
種
結
論
叫
作
心
理
暨
社
會
診
斷
的
評
價
(

〉

Z
B
E
R
M
-

丘
苦
苦

}
H
O
l
m
O
旦
旦
皂
白
問
口
。
叩
門
戶
口

2

巳
5

泣
。
口
)
。
這
種
評
價
報

告
必
績
是
有
系
前
的
、
具
體
的
以
及
行
動
化
的
分
析
報
告
。
這
種
結
論
尤
其
要
把
有
關
的

各
頃
內
容
加
以
綜
合
的
說
明
與
分
析
，
例
如
個
人
或
家
庭
困
難
或
問
題
的
潛
在
原
因

(
口
口
已
叩
門
吋
E
m
g
己
的
2
)

，
個
人
行
為
和
家
庭
關
係
的
動
態
分
析
及
其
對
困
難
的
影

響
，
以
及
接
受
協
助
的
意
願
和
運
用
協
助
的
能
力
等
。
此
種
診
斷
性
評
價
之
目
的
在
於
為

個
集
工
作
服
務
法
治
療
計
劃
催
生
。

肆
、
個
索
服
務

(
h
d
的
叫
治
療
)
--

v
4
1
，
令
草

一
、
從
診
斷
到
服
務
計
割
的
編
定

社
會
工
作
者
依
接
上
述
各
項
內
容
(
尤
其
是
經
由
診
斷
評
偵
)
而
擬
訂
的
對
該
揉
主

的
服
務
法
治
療
有
關
事
項
;
包
括
服
務
成
治
療
的
範
閩
、
目
標
、
深
度
、
進
度
、
使
用
的

方
法
和
緝
運
用
的
資
滋
等
，
編
克
服
務
或
治
療
計
剖
，
並
注
意
服
務
或
治
療
必
研
制
是
有
步

驟
的
逐
步
實
行
，
且
每
一
步
驟
應
包
括
主
要
的
數
種
目
標
。

服
話
說
治
療
計
剖
必
領
以
能
促
進
待
助
者
的
生
活
適
應
和
社
會
功
能
的
綜
合
性
和
動

態
性
的
改
善
和
改
變
為
最
終
目
標
。
同
時
服
務
或
治
療
計
剖
亦
應
考
慮
以
下
專
項
•• 

﹒
工
作
品
有
所
屬
機
構
的
主
要
功
能
。

﹒
諜
主
的
各
種
需
要
@

.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職
責
。

﹒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技
術
與
成
熟
度
。

﹒
其
他
特
點
調
待
考
慮
的
事
項
。

低
、
個
索
服
務

(
成
治
療
〉
令
j
v
神
戶
。~
ι
!

2

日

J
g
a
v
J
吾

一
、
接
定
個
案
服
務
計
剖
(
武
治
療
計
劃
)
時
應
注
意
不
列
原
則

•• 

付
設
計
要
富
有
仲
縮
性
，
以
便
在
實
施
時
遇
到
新
的
環
境
、
新
的
事
實
或
新
的
診
斷

時
，
可
以
隨
時
修
改
計
割
。

∞
設
計
要
由
工
作
員
與
集
主
共
同
研
究
與
共
同
棍
兒
，
尤
頌
尊
重
集
主
自
己
的
意
見

、
感
情
與
決
心
。
工
作
員
不
能
強
迫
案
主
接
受
代
史
的
計
劃
'
只
能
用
教
育
的
方
法
協
助

與
誘
導
集
主
採
取
合
理
的
處
理
方
法
。

開
設
計
要
根
攝
一
帶
斷
的
結
果
，
要
顯
示
診
斷
的
關
係
。

帥
設
計
要
參
酌
有
關
揖
閥
的
意
見
以
及
關
切
求
助
者
的
人
士
之
意
見
。
拉
決
定
工
作

計
割
前
，
必
要
時
應
召
集
個
集
會
議
，
自
有
關
摺
關
工
作
且
與
其
他
關
心
人
士
參
加
，
共

同
研
討
。
每
一
個
人
的
意
見
雖
未
必
都
同
嚴
重
要
，
但
大
家
共
同
研
究
所
得
的
集
體
意
見

押
往
往
較
有
價
值
。

一
一
、
處
置
與
服
務
的
本
質

1

名
詞
的
商
榷

關
於
這
一
工
作
，
個
案
工
作
者
給
予
它
的
名
稱
各
有
不
同
，
有
的
稱
之
為
處
置
(

丹
耳
目
門
B
B

什
)
，
有
的
稱
之
為
治
療
公
『
叩
門
凶
℃
山
刊
)
，
也
有
的
稱
之
為
服
務
公
月

1
2
)

，
也
有
些
人
將
這
三
個
名
詞
交
五
使
用
。
「
治
療
」
一
詞
似
搬
過
於
類
似
一
個
醫
學
名
詞

，
同
時
帶
著
偏
重
心
理
分
析
方
法
或
偏
重
對
於
集
主
人
格
失
調
的
治
療
意
味
。
「
服
話
:

詞
則
太
著
重
說
明
工
作
員
或
工
作
攪
關
為
提
主
解
決
問
題
所
作
的
事
項
，
不
能
概
括
現
代

個
集
工
作
的
各
種
方
法
。
三
者
之
中
以
處
置
一
一
詞
可
包
括
治
療
與
服
話
，
較
為
概
括
。
但

以
「
服
務
」
在
今
個
集
工
作
中
仍
佔
有
最
重
要
的
地
仕
，
最
大
多
數
的
個
集
問
題
是
需
出

某
種
服
務
為
之
解
決
，
所
以
服
務
這
個
名
詞
也
可
適
用
。

2

處
置
或
服
務
的
目
的
和
對
象

處
置
或
服
務
的
目
的
就
是
整
個
個
案
工
作
的
目
的
，
它
的
對
象
也
師
是
整
個
個
案
工

作
的
對
象
。
普
通
所
謂
個
笑
不
僅
指
諜
主
一
人
，
還
包
括
接
主
的
社
會
關
係
和
集
主
的
璟

境
。
一
個
個
案
通
常
總
包
括
有
一
個
特
定
的
個
人
，
他
的
行
為
，
他
的
社
會
環
扭
，
而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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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社
會
環
境
中
就
有
了
笑
主
以
外
的
其
他
個
人
。
因
此
》
處
世
或
服
務
的
對
象
有
時
便
不

僅
眼
於
諜
主
個
人
，
雖
然
處
置
的
目
的
是
為
了
解
決
提
主
個
人
的
問
題
。
個
案
工
作
處
置

的
目
的
在
﹒
.

@
協
助
笑
主
認
清
他
自
己
，
認
清
他
自
己
的
問
題
，
並
發
展
其
人
格
，
發
揮
其
潛
力

，
使
能
自
助
自
立
以
自
行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而
白
求
改
善
其
生
活
。

@
協
助
笑
主
調
整
其
社
會
關
係
'
運
用
其
社
會
關
係
以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增
進
其
福
利

。

@
協
助
揉
主
去
除
其
環
境
阻
力
，
改
善
其
環
扭
，
給
予
其
必
要
的
財
務
協
助
或
其
他

具
體
事
項
的
服
當
(
如
代
為
安
置
兒
童
，
介
紹
職
業
等
〉
，
以
解
除
其
困
難
。

3

處
置
的
方
式

通
常
處
置
的
方
式
大
約
分
為
直
接
與
間
接
兩
種
，
直
接
的
芳
式
是
運
用
集
主
典
工
作

員
的
關
係
'
由
工
作
貝
協
助
案
、
王
調
適
並
發
展
其
人
格
，
發
揮
笑
主
的
自
動
自
發
精
神
，

其
自
有
的
潛
力
，
以
解
決
其
問
題
，
改
善
其
環
境
，
可
以
說
是
由
個
人
入
手
再
及
於
環
境

的
一
種
方
法
。
間
接
的
方
式
是
由
改
良
環
境
來
發
展
個
人
，
是
一
種
自
環
境
而
及
於
個
人

的
方
法
。
但
是
這
兩
種
辦
法
或
方
式
，
常
需
交
換
使
用
，
雖
在
某
一
特
誅
情
境
下
需
著
重

某
一
方
式
的
使
用
，
但
甚
少
情
形
只
需
運
用
一
種
方
式
。
環
境
決
定
論
者
雖
然
認
為
決
定

問
題
的
辦
法
唯
有
改
革
璟
撞
入
芋
，
但
是
若
干
輕
騎
也
說
明
個
人
觀
念
和
態
度
的
轉
變
，

也
可
以
使
其
環
境
獲
得
轉
變
，
教
育
的
功
能
師
在
于
此
。
過
於
偏
重
個
人
或
環
揖
的
力
量

皆
非
事
實
所
許
。

直
接
的
處
置
近
於
治
療
及
諮
商
合
O
C

口
田
間
]
戶
口
問
)
，
主
要
的
作
用
是
透
過
集
主
和

工
作
貝
的
關
保
，
由
工
作
員
對
集
主
的
了
解
同
情
典
人
格
感
應
以
及
案
主
對
工
作
員
的
信

任
與
好
感
，
使
集
主
的
失
調
盤
帶
調
整
，
潛
能
獲
得
發
揮
，
因
而
能
自
立
自
助
的
解
決
其

間
品
。
這
種
處
置
可
以
說
是
自
工
作
員
與
集
主
初
次
會
談
時
師
已
開
始
，
或
說
自
案
主
與

工
作
員
間
的
關
保
建
立
時
郎
已
開
始
，
集
主
與
工
作
員
的
關
保
不
是
一
見
面
即
可
親
為
巴

拉
立
，
必
個
別
等
待
集
主
對
工
作
員
發
生
了
好
感
興
信
任
，
說
工
作
員
對
接
主
開
始
了
解
並

實
行
關
切
後
才
算
建
立
。
間
接
的
處
置
包
括
各
種
改
善
霖
、
王
生
活
，
改
善
集
主
環
境
的
服

務
卒
項
，
如
給
予
財
務
的
援
助
、
介
紹
就
業
、
收
容
安
置
見
鞏
、
免
費
送
診
等
是
。
間
接

的
處
程
中
也
包
括
直
接
的
處
置
，
工
作
員
不
只
是
要
為
提
主
服
務
法
給
予
某
種
協
助
，
並 要

協
助
集
主
使
漸
能
自
助
的
自
其
社
會
嗤
境
中
獲
得
他
所
需
要
的
各
種
協
助
。

4

其
他
注
意
事
項

@
處
置
應
根
擴
診
斷
及
設
計
，
並
應
隨
時
關
事
實
及
案
主
個
人
的
需
要
變
更
其
處
單

方
法
。@

應
該
隨
時
間
事
實
需
要
及
工
作
發
展
進
行
處
置
，
有
時
自
工
作
員
開
始
接
觸
個
案

時
師
已
開
始
處
置
。

@
應
針
對
個
別
個
撓
的
特
殊
情
境
實
施
切
合
需
要
的
個
別
處
置
，
因
為
所
處
置
的
不

是
任
何
一
個
個
人
，
乃
是
在
某
一
特
定
環
境
中
發
生
某
一
問
題
的
個
人
，
而
這
個
個
人
又

有
其
不
與
他
人
盡
同
的
特
性
及
其
與
環
境
間
的
特
有
關
係
。

陸
、
個
索
診
斷
與
服
務
計
劃
實
例

在
當
前
蓋
灣
地
區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對
象
中
，
對
於
年
輕
夫
妻
及
其
對
家
庭
計
劃
和
子

女
發
展
方
面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也
是
值
得
重
視
的
，
其
中
包
括
子
女
人
數
的
計
割
和
對
子
女

教
養
的
職
責
，
以
及
夫
藝
本
身
的
身
心
健
康
方
面
的
問
題
等
，
都
可
以
說
是
預
防
面
具
補

救
面
無
顧
的
社
會
工
作
之
實
施
。

以
下
的
個
案
是
以
一
個
貧
困
家
庭
為
中
心
，
由
北
部
呆
地
衛
生
所
地
段
護
士
介
紹
給

衛
生
所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，
照
會
的
理
由
是
讓
妻
赴
衛
生
所
作
產
前
被
查
時
，
被
發
現
高
度

缺
乏
基
本
的
孕
婦
常
識
及
一
般
衛
生
常
識
，
且
同
時
發
現
其
有
嚴
重
援
雜
的
家
睦
問
題
。

一
、
個
諜
的
家
庭
組
織
、
動
力
關
係
暨
生
活
情
羽

•• 

1

個
諜
的
家
庭
組
織•• 

提
主
是
卅
七
歲
某
神
學
院
鼎
業
且
正
失
業
在
家
的
一
仕
被
動
、
悲
觀
的
男
人
，
他

的
家
庭
成
員
有
五
人
，
租
屋
於
市
區
的
小
巷
中
。
其
賽
今
年
廿
一
歲
，
在
人
家
家

中
暫
備
，
每
月
薪
水
可
得
約
y
g
0
元
，
生
，
有
小
孩
三
人
，
老
大
是
仕
男
見
，
今

年
才
三
歲
;
老
二
為
女
孩
，
今
年
二
歲
多
，
老
三
亦
為
女
孩
，
現
在
一
歲
多
，
其

要
每
月
將
她
薪
水
中
的
ω
0
0
元
作
為
照
顧
養
育
孩
子
的
費
用
。

2

個
攘
的
家
底
生
活
情
舟
山
﹒
.

個
案
和
其
兩
個
小
孩
(
老
大
和
老
二
)
同
住
在
一
間
獄
小
的
木
造
小
屋
中
，
屋
內

先
棋
不
足
，
空
氣
欠
流
通
，
且
盤
個
房
間
內
堆
滿
了
東
西
，
一
進
屋
就
會
問
到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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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
臭
味
，
頭
境
衛
生
很
差
。

3

個
案
的
家
庭
動
力
關
係
﹒
.

甲
、
夫
妻
關
係•• 

集
主
之
妻
很
年
輕
，
是
個
養
女
，
以
前
會
獨
身
離
家
出
走
，
原
因
是
養
母
要

將
她
買
到
蚊
臨
去
，
她
不
允
之
故
。
她
於
民
國
訂
年7
月
3
日
在
名
義
上
與

集
主
結
婚
，
由
於
養
母
反
對
，
所
以
一
直
到
民
國ω
年
5

月
圳
的
日
才
辦
好
戶

口
登
記
，
此
時
集
主
已
有
三
個
小
孩
。

姆
後
，
夫
妻
兩
人
很
少
生
活
在
一
起
，
其
藝
出
外
做
事
，
每
兩
個
星
期
才
回

來
一
次
，
有
時
候
兩
人
會
五
相
責
怪
對
方
，
集
主
常
認
為
他
是
家
長
，
保
一

家
之
主
，
所
以
家
中
的
一
切
事
情
都
要
遵
從
他
的
意
見
和
主
張
，
但
其
妻
不

聽
，
因
此
只
好
讓
她
外
出
做
事
。
可
是
據
案
主
之
妻
訴
說
，
她
認
為
集
主
無

法
找
到
一
份
較
高
薪
水
的
工
作
，
為
了
家
庭
的
生
活
費
用
著
想
，
她
也
只
好

出
外
暫
備
，
以
維
持
家
庭
的
生
活
，
出
外
工
作
並
非
集
萎
所
願
'
足
見
其
夫

妻
關
係
不
和
諧
。

乙
、
對
子
女
的
教
養
態
度•• 

揉
主
和
兩
個
小
孩
相
依
為
命
，
所
以
對
小
孩
會
表
現
得
過
分
保
護
，
叉
因
案

主
欠
缺
對
小
孩
的
養
育
知
識
，
致
使
兩
個
小
孩
發
育
不
良
。
經
地
段
護
士
辛

勤
一
示
敬
後
，
小
孩
發
育
情
形
已
較
前
改
善
，
漸
趨
正
常
。
可
是
由
於
家
庭
經

濟
困
難
，
營
養
不
鉤
，
老
大
雖
已
四
鼓
了
，
但
仍
顯
得
瘦
小
，
老
三
則
常
發

高
蹺
，
經
中
心
的
醫
師
被
查
，
懷
疑
患
有
肺
結
核
的
病
症
，
集
主
已
將
其
送

至
防
癖
中
心
去
檢
查
，
但
至
今
仍
無
結
果
。

二
、
個
案
的
生
活
史
、
人
格
功
能
及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•• 

1

個
案
的
生
活
史•• 

集
主
以
前
會
患
有
胃
潰
瘓
，
開
過
一
次
刃
，
叉
生
有
痔
瘡
，
也
先
後
動
了
三
次
手

術
'
到
現
在
為
止
，
有
時
痔
瘡
會
一
再
發
作
，
但
一
般
而
言
，
其
身
體
健
康
情
形

還
好
。

集
主
於
十
四
歲
時
，
就
跟
隨
他
的
伯
父
到
邊
滯
，
一
直
就
讀
於
教
會
學
校
，
會
在

畫
中
聖
經
學
院
就
認
兩
年
，
因
該
學
校
後
來
廢
除
，
而
轉
入
×
×
塾
恆
的
學
院
，
但

因
和
同
學
打
架
而
未
能
畢
業
。
離
開
學
校
之
後
，
自
伯
父
介
紹
到
教
會
做
事
。
後

叉
因
該
會
解
散
而
轉
至
某
觀
構
任
僱
員
。
在
某
攪
構
時
因
涉
及
一
項
走
私
笑
入
獄

，
而
失
去
工
作
。
出
獄
後
，
購
買
一
輛
本
回
m
o
n
-
0
.
的
摩
托
車
來
往
於
各
醫
院
間

，
從
事
流
動
性
理
裝
工
作
。
自
小
孩
長
大
以
後
，
不
能
再
將
小
孩
留
在
家
中
外
出

工
作
，
加
之
因
有
前
科
記
錄
，
故
找
不
到
一
份
比
其
妻
薪
水
更
高
且
固
定
的
工
作

，
只
好
留
在
家
中
照
顧
小
孩
，
而
自
太
太
外
出
暫
傭
。

集
主
以
前
會
在
家
中
養
狗
，
一
方
面
作
為
消
遣
，
另
一
方
面
又
可
賣
錢
，
但
因
老

二
有
染
上
肺
結
按
'
危
臉
後
，
就
將
狗
全
部
賣
掉
，
一
專
心
照
顧
孩
子
。

2

個
揉
的
人
格
功
能
﹒
.

接
主
自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出
獄
後
，
偶
爾
從
事
流
動
性
理
髮
工
作
，
所
得
不
多
且
未

會
積
極
去
謀
更
好
的
職
業
，
常
自
暴
自
棄
認
為
自
己
有
前
科
，
一
定
不
為
社
會
人

專
所
接
受
。
自
太
太
外
出
做
事
後
，
更
是
整
天
和
小
孩
躲
在
家
宴
，
甚
少
外
出
，

且
深
怕
外
界
有
危
臉
，
心
生
恐
懼
致
禁
止
小
孩
外
出
和
鄰
居
玩
耍
。
集
主
的
人
格

結
棒
、
自
我
功
能
兮
肉
。
台
口
已
古
巴
發
生
異
常
，
郎
自
我
、
本
我
及
起
我
三

者
脫
節
，
有
，
自
閉
症E
E
Z
Z
n
)
和
妄
想
精
神
病
古
巴
巴
。
正
的

E
H
m
)的

傾
向
，
以
自
我
為
中
心
，
停
留
在
自
己
的
國
度
宴
，
且
懷
疑
外
界
有
對
其
不
刺
的

影
響
。

3

個
案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﹒
.

集
主
十
四
歲
時
就
離
家
，
其
父
母
親
及
親
戚
、
朋
友
們
均
留
在
大
陸
，
現
在
聖
灣

較
親
近
的
親
戚
只
有
一
仕
在
畫
中
的
伯
父
及
住
在
附
近
的
兩
位
章
見
。
提
主
性
情

較
孤
癖
，
且
個
性
很
強
，
兩
個
堂
兄
和
伯
父
家
經
濟
情
況
不
錯
，
且
在
社
會
上
略

有
地
佐
。
但
業
主
可
能
由
於
自
卑
心
理
作
祟
，
雖
和
兩
仕
片
巫
見
隔
鄰
而
居
，
但
很

少
和
他
們
往
來
。
另
外
，
笑
主
的
朋
友
也
都
是
在
監
獄
中
認
識
的
一
些
黑
社
會
人

物
，
現
在
也
艷
乎
和
他
們
斷
絕
關
保
。
總
之
，
案
主
在
社
會
生
活
關
係
上
，
人
典

人
之
間
的
接
觸
能
力
方
面
均
較
一
般
人
為
差
。

一-
7
個
笑
的
分
析
誇
斷•• 

根
擴
以
上
的
敘
述
，
分
析
揉
主
的
社
會
問
題
如
下
•• 

1

從
社
會
丈
化
背
景
來
看
﹒
.



從
策
主
的
家
庭
環
拉
、
居
住
情
況
且
家
庭
經
濟
情
形
看
來
，
集
、
玉
是
屬
於
低
社
會

經
濟
階
層
的
人
，
因
此
其
所
表
現
出
來
的
行
為
膜
式
和
社
會
態
度
是
比
較
趨
向
於

揖
制
性
和
敵
意
性
的
，
與
社
會
固
體
疏
遠
，
悲
觀
和
自
卑
，
所
以
蹤
使
他
非
常
貧

窮
，
並
未
採
取
積
極
的
態
度
去
改
善
現
曳
。
此
外
他
又
有
前
科
記
錄
，
在
一
般
社

會
人
士
的
觀
念
中
，
也
是
較
難
被
接
受
的
，
因
此
更
減
低
了
他
對
人
章
、
對
社
會

的
信
心
，
常
對
現
實
的
社
會
表
示
不
滿
。
由
此
可
看
出
，
集
主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
(
的
。
旦
旦
出
門
。
台
口
口
泣
。
口
)
有
待
加
峙
。

2

從
家
庭
心
理
動
力
來
看
﹒
.

桐
眾
的
家
庭
很
明
顯
的
是
一
個
男
主
內
、
女
主
外
的
家
庭
生
活
型
醋
。
這
種
家
庭

生
活
形
式
在
我
們
中
國
的
俾
統
社
會
中
是
比
較
罕
見
的
，
因
而
影
響
了
整
個
家
庭

生
活
功
能
，
產
生
夫
妻
五
相
抵
制
責
怪
的
家
庭
病
理
。
且
由
於
夫
妻
全
天
在
外
工

作
甚
少
與
孩
子
接
觸
的
結
果
，
使
梅
小
孩
很
難
感
受
到
與
母
親
之
間
情
感
的
依
存

，
這
核
對
小
孩
將
來
在
身
心
、
行
為
方
面
的
發
展
似
將
造
成
不
良
的
影
響
。
因
為

個
人
行
為
發
展
深
受
家
庭
生
活
心
理
特
質
的
影
響
，
尤
其
是
母
親
對
子
女
的
教
養

態
度
和
父
母
本
身
心
理
與
行
為
的
健
全
程
度
對
小
孩
更
有
很
深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關

於
集
主
的
家
庭
生
活
功
能
，
也
有
加
強
的
必
要
。

3

從
提
主
的
人
格
因
素
方
面
來
看
﹒
.

眾
主
很
早
便
離
家
，
受
之
於
父
母
的
照
顧
很
少
，
且
其
自
我
功
能
叉
差
，
又
有
自

閉
症
及
妄
想
症
等
人
格
傾
向
，
所
以
對
子
女
所
抱
持
的
教
養
龍
度
是
過
分
的
保
護

，
不
信
任
外
界
，
不
准
小
孩
外
出
玩
耍
，
懷
疑
有
人
會
傷
害
他
的
小
孩
，
因
此
使

得
小
孩
的
生
活
適
應
能
力
也
較
差
。

肉
、
個
案
的
服
務
計
剖
與
過
程•• 

1

服
務
計
剖
之
考
眩
專
項
﹒
-

m
了
解
提
主
最
近
的
生
活
情
形
，
分
析
諜
主
的
社
會
問
題
及
了
解
揉
主
目
前
最
迫

切
的
需
要
為
何
?

的
有
助
揉
主
了
解
自
己
所
遭
遇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，
且
抖
出
山
助
他
看
到
問
題
的
可
能
解

決
途
館
及
方
訟
。

ω
幫
助
接
主
太
太
看
到
一
個
母
親
在
家
庭
中
所
處
地
仕
的
童
安
性
，
去
其
對
子
女

可
能
產
生
的
影
響
為
何
?

削
減
除
案
主
心
理
上
的
焦
慮
，
減
低
其
自
卑
感
，
且
盡
力
改
變
其
心
理
上
一
些
不

正
確
且
病
態
的
觀
念
。

開
鼓
勵
和
協
助
眾
主
做
選
持
和
決
定
，
有
了
決
定
之
後
，
更
要
鼓
勵
他
付
諸
行
動

。

2

個
案
的
服
務
計
剖
典
過
程

第
一
次
作
家
庭
訪
關
時
，
由
地
段
護
士
陪
悶
，
地
段
護
士
首
先
將
工
作
員
介
紹
給
眾

主
，
並
說
明
工
作
員
的
身
份
。
因
笑
主
以
前
也
會
在
教
會
做
過
有
關
這
方
面
的
工
作
，
所

以
較
能
了
解
和
接
受
，
於
是
工
作
且
能
很
快
地
與
之
建
立
關
係
'
首
先
明
瞭
提
主
的
家
庭

環
境
、
家
庭
成
員
，
經
過
多
次
與
集
主
會
談
接
觸
，
以
及
與
案
賽
會
談
的
結
果
，
工
作
員

更
深
切
地
了
解
笑
主
的
社
會
生
活
情
形
，
家
庭
生
活
情
形
，
子
女
發
展
情
形
，
以
及
接
主

的
主
要
問
題
所
有
，
因
而
提
出
服
務
和
治
療
計
劃
如
下
•• 

ω
案
主
已
向
藍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申
請
到
臨
時
無
急
救
助
，
所
以
老
二
在
防
路
中

心
接
受
檢
盔
的
費
用
以
及
本
身
生
痔
瘡
時
的
開
刃
費
用
均
有
著
落
，
此
點
可
說

是
有
效
解
決
其
醫
療
費
用
及
臨
時
急
需
的
問
題
。

的
關
於
家
庭
經
濟
來
諒
問
題•• 

集
主
一
直
以
有
前
科
為
白
，
拒
不
找
卒
，
但
踐
經

會
談
後
，
察
、
王
漸
能
了
解
唯
有
自
己
外
出
奮
門
，
努
力
賺
錢
才
是
解
決
家
陸
經
濟
的
有
殼

方
法
，
所
以
漸
能
接
受
工
作
員
的
建
議
，
由
工
作
員
向
國
民
就
業
輔
導
中
心
拿
求
職
申
請

登
記
表
給
他
，
並
勸
其
隨
時
若
報
紙
的
求
才
欄
，
以
增
加
其
求
職
的
挫
會
。

問
勸
其
妻
多
多
接
觸
小
孩
，
使
小
孩
感
受
到
母
愛
的
照
撫
，
且
建
議
其
華
學
習
家



庭
手
工
藝
的
技
術
，
以
便
將
來
說
主
外
出
工
作
時
，
能
在
家
中
照
顧
小
孩
，
且

手
工
藝
品
的
生
產
可
增
加
家
庭
收
入
。

川
附
關
於
案
主
的
社
會
生
活
功
能
加
強
方
面
，
首
先
要
提
主
了
解
現
實
社
會
並
非
像

他
所
想
像
地
那
麼
踐
酷
和
可
怕
，
社
會
上
仍
有
許
多
溫
暖
，
所
以
勸
揉
主
多
與

自
己
的
親
戚
朋
友
接
觸
，
有
時
甚
至
可
以
得
到
他
們
的
協
助
與
關
心
。

豆
、
個
案
工
作
終
結
與
服
務
殼
呆
的
評
估
•• 

自
接
到
此
個
案
以
來
，
在
一
個
月
的
過
程
中
，
會
做
過
多
次
訪
閥
，
與
眾
主
起
立
良

好
關
係
'
集
主
及
諜
，
要
對
工
作
員
所
做
的
各
項
服
務
也
由
衷
感
謝
，
且
非
常
信
任
工
作
員

。
不
過
由
於
工
作
且
經
驗
，
有
眠
，
在
垃
值
一
個
月
中
，
只
協
助
集
主
看
到
解
決
問
題
的
途

悍
，
未
能
看
到
整
個
個
集
服
務
的
成
果
。
現
將
工
作
員
所
見
到
撓
、
玉
的
改
善
略
述
於
下

•• 

1

鼓
勵
眾
主
多
和
外
界
、
鄰
居
及
親
戚
朋
友
接
觸
，
集
主
己
口
頭
上
答
應
，
且
願
意

嘗
試
，
但
實
際
上
是
否
真
的
實
行
，
則
未
能
斷
言
。

2

集
主
已
接
受
求
職
的
申
請
，
且
願
利
用
家
中
現
有
的
摩
托
車
找
到
一
些
一
外
動
的
工

作
。

3

工
作
貝
路
議
案
、
王
盡
量
找
些
教
會
的
事
來
做
，
因
歇
會
較
不
忌
諱
有
前
科
記
錄
的

人
，
集
主
願
意
嘗
試
。

4

集
妻
業
已
同
意
學
習
手
工
藝
的
技
能
，
如
縫
毛
京
之
類
的
事
，
以
增
加
家
庭
收
入

5

案
主
間
已
常
常
帶
小
孩
到
公
園
去
散
步
，
對
於
接
受
外
的
外
這
一
點
似
乎
有
了
進
步

。

六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事
項

1

結
論•• 

本
個
案
是
一
個
有
關
整
個
家
庭
問
題
的
個
揉
，
由
此
從
這
一
有
問
題
的
家
庭
個
集

中
，
可
使
我
們
看
到
家
庭
功
能
的
軍
要
性
。
一
個
人
在
其
人
生
的
過
程
中
，
接
觸

最
多
最
孔
的
就
是
家
庭
，
雖
然
各
種
年
齡
階
段
的
人
對
家
庭
的
看
法
不
同
，
但
家

庭
生
活
情
形
對
每
一
個
人
的
一
生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作
用
，
其
路
響
也
是
至
深
且
誼

。
尤
其
家
庭
生
活
心
理
動
力
中
的
夫
妻
關
係
'
父
母
對
子
女
的
教
養
態
度
等
，
對

小
孩
子
以
後
人
格
的
成
長
、
行
為
的
發
展
、
社
會
生
活
適
應
能
力
的
增
進
等
，
都
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。

2

建
議
事
項•• 

甲
、
希
望
棍
棒
能
繼
鰻
迫
的
版
(
片
。
口
。
看

l

口
已
訪
說
，
盡
量
和
集
主
保
持
連
絡
，

協
助
並
催
促
集
主
積
極
地
循
著
可
能
解
決
問
題
的
途
經
而
勢
力
。

乙
、
家
庭
中
夫
妻
關
係
的
不
協
調
，
最
好
採
用
夫
妻
聯
合
會
談
的
方
式
來
解
決
。

丙
、
希
望
社
會
人
士
對
有
前
科
的
人
能
改
變
觀
念
，
使
那
些
本
性
並
不
J搓
，
但
一

時
被
人
利
用
法
一
時
糊
途
的
人
有
自
新
的
棧
會
，
重
新
作
人
並
貢
獻
有
眠
的

力
最
典
閻
家
、
社
會
。

T
、
拉
日
桶
推
行
家
庭
副
菜
，
以
增
加
婦
女
就
業
棧
會
，
從
而
增
加
家
庭
經
濟
收
入

戊
、
鼓
勵
案
妻
及
早
做
家
庭
計
劃
'
以
免
精
加
家
庭
經
濟
上
的
負
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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